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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用人单位 2020 年度 

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政策问答 
（2021 版） 

 

根据《山东省残疾人就业办法》《山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

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公

告》（财政部公告 2019年第 98号）等规定，烟台市残疾人联合

会在 2021 年 3月 19 日下发了《关于对烟台市用人（工）单位

2020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进行审核的通告》，并在烟台日

报刊登。为做好全市残疾人就业审核工作，市残联将《通告》以

政策解答的方式向全市用人单位进行宣传。 

一、为什么要实行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？ 

实行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是国家保障残疾人合

法劳动权益的一项重要规定，是确保残疾人与健全人平等享有合

法的劳动权利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

保障法》、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都规定用人单位有责任和义务安

排残疾人就业。 

二、哪些用人单位应当履行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义务？安排残

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，应当承担什么责任？ 

《山东省残疾人就业办法》规定：本省区域内的机关、团体、

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本办法的规定，履行扶持残疾人就业的责任和义务。用人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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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 1.5％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

业，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，应当缴纳残疾

人就业保障金。 

三、用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当如何进行申报？ 

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，应于 2021 年 4月 1 日-6月

15 日登录山东省残疾人服务网，进行在线申报；无法注册的用

人单位，可携带相关申报材料到驻地县级残联所属残疾人就业服

务机构申请现场录入（驻烟的中央、省和烟台市级机关、团体、

事业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均向驻地县级残联所属的残疾人

就业服务机构申报）。未在规定时限提交审核材料的用人单位，

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。 

四、符合哪些条件的残疾人可计入用人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

业人数？ 

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，符合以下条件可计入本单位所安

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：（1）将残疾人录用为机关、事业单位在

编人员或依法与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签订 1年以上（含 1年）

劳动合同（服务协议）；（2）依法为残疾人在本市按月足额缴

纳各项职工社会（医疗）保险；（3）依法支付残疾人工资。用

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，计入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。 

五、用人单位申报时，应提交以下材料。 

用人单位在线填写《山东省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申报表》基本

信息，录入残疾人信息后，通过大数据自动比对职工社保参保信

息和医保参保信息，如提取不到信息的，用人单位需上传从缴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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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的社保（医保）部门下载（打印）的职工社保或医保参保证明。

2021年各级改革试点的事业单位在职残疾人，纳入新成立的事

业单位进行申报。 

（一）社保参保证明：包含各级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盖章确认

的2020年度《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明细表》（残疾人部分）或烟台市

社会保险个人网上服务系统（http://120.220.248.212:8081/hsp/logonDialog_withF.jsp）、

“烟台一手通”手机APP下载的《山东省烟台市职工社会保险参

保缴费证明》。 

（二）医保参保证明：包含各级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盖章确认

的《山东省烟台市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缴费证明》或烟台市社会保

险个人网上服务系统下载的《山东省烟台市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缴

费证明》。 

（三）工资证明：与残疾职工社会（医疗）保险参保证明相

对应的2020年首月至末月银行代发工资流水证明（盖章）；实际

支付残疾人月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，应提供医院开具的

病假证明、事（病）假考勤记录或单位停工、停业等相关证明材

料。 

（四）残疾军人证：包含残疾军人姓名、身份证号及编号的

页面。 

（五）派遣协议：用工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

在本单位就业的，还应提供派遣单位的《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》、

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签订的《劳务派遣协议》（包含将残疾人数

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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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）。 

六、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如何计算？ 

（1）用人单位安排 1 名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

（1 至 2级）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（1 至 3级）人

员就业满 1年的，按照安排 2名残疾人计算；安排 1 名持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（3 至 4 级）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

军人证》（4 至 8 级）人员就业满 1 年的，按照安排 1名残疾人

计算；未满 1年的，按照残疾职工实际就业月数计算。 

（2）用人单位成立未满 1 年的，按照残疾职工实际就业月

数除以用人单位成立月数所得结果计算。 

七、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能否计入安排残疾人就业人

数？ 

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，计入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

数。 

八、用工单位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就业能否计入安排

残疾人就业人数？ 

  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，由派遣单

位和接受单位通过签订协议，将残疾人数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

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，不得重复计算。 

九、用人单位因与其他单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，导致残疾

人的归属存在异议的，应当如何处理？ 

与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、为残疾人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会（医

疗）保险的用人单位不为同一单位，但单位间存在上下级隶属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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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的，第一年需携带能证明上下级隶属关系的材料、代发工资协

议原件、银行代发工资流水证明和计入其中一方所安排残疾人就

业申请等材料到驻地县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现场审核；该残疾

人只能按月计入其个人社会保险缴纳单位或工资发放单位其中

一方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。 

十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企业延迟复工期间残疾人职工的

工资支付情况如何界定？ 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延

迟省内企业复工的紧急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10号）要求，

延迟复工的企业安排就业残疾人工资支付标准，在延迟复工期间

（2020年2月3日至复工前一天）的工资支付，以及因政府采取紧

急措施导致职工不能按期返岗提供正常劳动的，参照《山东省企

业工资支付规定》关于停工、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执行，

即企业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，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

劳动者工资。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，企业应当按照不低于当

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%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。 

十一、其他 

有招聘残疾人就业意向的用人单位，请通过山东省残疾人服

务网-用人单位发布就业信息模块，在线发布招聘公告。 

 


